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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台灣市博會-傳市品牌 好市好食 

南區場市集攤商報名手冊 

壹、活動時間：112年 11月 25日(六)-11月 26日(日) 上午 11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 

貳、活動地點：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大義紅磚廊道)。 

參、參展資格 

A. 本次活動預計招募 40 家特色攤舖，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B. 須為經濟部列管市場及列管夜市且可提供配合行動支付之市集攤商。 

C. 曾榮獲 111年樂活名攤星級或曾配合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相關行銷活動(半價銅板購、市

場大禮包、經濟部送奶雞等)之攤舖優先納入。 

D. 願意配合活動提供較多優惠活動配套方案之攤舖優先納入。 

E. 為維護展區主題性，執行單位統一依攤位現場主要販售商品進行攤位配置。 

肆、攤位補助 

    為鼓勵市集攤商踴躍報名參加，並考量北中南交通地域差異，將給予攤商食材費補助。同

時每攤於活動期間須提供 10 份(價值$50/份)美食或商品給予主辦單位作為活動行銷，讓民眾

免費到各攤位兌換。 

A. 北區(基隆、台北、新北、桃園、新竹)補助每攤$4,000/次。 

B. 中區(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補助每攤$3,000/次。 

C. 南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補助每攤$2,000/次。 

D. 東區(宜蘭、花蓮、台東、離島)補助每攤$4,000/次。 

伍、報名日期與方式 

即日起至 112年 11月 3日(五)前，將活動報名資料用印正本郵寄予招商聯絡小組(以郵戳為準)。 

A. 完成報名須繳交資料如下: 

 表 1、「2023台灣市博會-傳市品牌 好市好食」-南區場參展報名表 1份 

 表 2、「招牌/價目表製作單」 1份 

 表 3-2、「電力/冷藏(凍)設備使用申請表」 1份 。 

B. 招商聯絡小組郵寄資料: 

 收件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台灣市博會招商聯絡小組  

 連絡電話: 02-2698-2989#02759、03008 

 郵寄地址: 221432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號 2樓 

C. 招商聯絡小組客服諮詢服務: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五 09:00-18:00)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柯先生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王小姐 

(1)E-mail：02759@cpc.org.tw              (1)E-mail：03008@cpc.org.tw 

(2)電話： 02-2698-2989#02759             (2)電話： 02-2698-2989#03008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688818 、LINE@客服 : @249eevow★

mailto:02759@cp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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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配置規劃 

    本次活動主題為「2023 台灣市博會-傳市品牌 好市好食」，展區分為經濟大市仔展區、

好味對決主題區、傳市呷啥創意美食區、政策成果展現區等四區，招募攤位為經濟大市仔展

區、好味對決主題區。暫定共 40攤，視實際報名情況調整。 

(為維護展區主題性，執行單位統一依攤位現場主要販售商品進行攤位配置) 

 

展區平面圖 
 

一、經濟大市仔展區： 

招募北中南東各區域傳統市場及夜市中優質亮點攤舖，包含經典美食、特色百貨等多元類

別，展售自家優質的商品，為民眾傳達最樸實、多樣的在地特色。 

二、好味對決主題區： 

本次北區場次「好味對決」主題專區將推出【傳市好味-台灣國飯爭霸戰】，北中南東各區

優質滷肉飯攤舖進行展售，不僅能讓民眾可以體驗台自臺灣各地不同口味的台灣特色滷肉

飯，並用實際行動支持自己所愛的美食。 

 

  

活動攤位 示意圖 活動攤位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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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標準規格及配合事項 

一、標準規格 

(一)攤位：攤位展架 1式(160*60*200)、長桌 1張(180*60*75h)、折疊椅 2張，投光燈 2盞 

攤位面積：長 250x寬 250  cm 

如欲增加設備項目須另申請租借 

(二)基本電力： 110V 5A插座 X1、110V 15A插座 X1 

(三)冷藏/凍設備： 

每攤提供基本免費冷藏(W50xD50xH60 cm)/冷凍空間(W50xD55xH45 cm)(請擇一) 

需要冷藏或冷凍設備之攤商，請務必提交表 3-2、「電力/冷藏(凍)設備使用申請表」 

若無提供，視為無須冷藏/冷凍設備。 

兩者皆須，另一區需額外付費(一區為 1000元)。 

本空間為 24小時供電。 

冰箱位置隨機安排，無法自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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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事項 

(一)展售攤位限由原申請之攤商使用，不得外借、更換或租讓。 

(二)本場區可使用明火，且不得提供塑膠類製一次性包材用品（如：塑膠杯、盒、餐具等） 

若有須追加攤位設施品項如：電力、水管、其他設施等，請於 112年 11月 3日(五)前回傳各

項申請表(詳見表 1、表 2、表 3-1、表 3-2、表 3-3)，並務必來電 02-2698-2989 轉 02759與招

商聯絡人確認，112年 11 月 10日 (五)前匯款完成；未於期限內申請或繳費，恕無法再追加。 

(三)攤位佈置皆不得超出分配範圍。 

(四)考量整體安全，不得於攤位結構加裝設備或進行裝潢。 

(五) 2023台灣市博會-好市好食，為闔家同樂之活動，參展攤商請勿於展區內吸菸。 

(六)為提高活動參與率，可配合舞台優惠活動，自行發送兌換券或折價券，以鼓勵參與民眾於 

間至攤位或後到市場實體攤位進行消費，有效期限建議可設定於 112年 12月 1 日內。 

 

柒、進撤場時間及規則說明 

一、人員進撤場時間 

進撤場 日期 時間 備註 

硬體設施 
進場 

11月 24日(五) 
00:00  

-24:00(週五) 1.攤商進場場佈時間: 

自 112年 11月 24日(五) 

16:00起依序進場，至當日 20:00 為止。 

活動日 112年 11月 25日(六)、11月 26日(日) 

09:00-11:00前完成。 

2.如欲開車卸貨者務必前往 

第一卸貨點-駁二真愛路段 

(近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汽車停車場) 

第二卸貨點-駁二大義街路段 

兩處卸貨點皆可臨時卸貨 

並利用推車進入會場，相關車輛請勿開入會場 

臨停卸貨(停留時間請勿過長)有任何問題請向

主辦單位招商聯絡人告知。 

 

攤商進場 

11月 24日(五) 

11月 25日(六) 

11月 26日(日) 

16:00-20:00 

09:00-11:00 

09:00-11:00 

活動時間 

11月 25日(六) 

| 

11月 26日(日) 

11:30-19:30 

攤商退場 11月 26日(日) 19:30-20:30 

硬體設施 

撤場 

11月 26日(日) 

| 

11月 27日(一) 

20:30(週日) 

-22:00(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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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撤場注意事項 

(一)開車攤商請留意暫停卸貨區時間，若需要較長工作時間，請將車輛移至附近停車場，再步  

行進入完成進場作業。 

(二)請攤商依照進場時間入場，請勿提早進場，並依規定時間離場。 

(三)所有攤商請於 112年 11 月 26日(週日)晚上 19時 30分始撤除攤位展品，並於晚上 20時 

30分前離場，以利後續硬體及燈光撤場。各參展攤商佈展之大型物品須自行清運，不得棄 

置於現場內。 

(四)各參展攤商須於撤場時間內將展區及冷藏庫內之物品拆除清掃乾淨、恢復原狀；請依撤場 

規劃時程辦理撤展驗收歸還作業，始得離開展場。 

(五)如撤場時間結束後仍未清除乾淨，將由本單位安排清除區內所有物品，不得異議。另如遺

留大型物件所衍生相關清運費用需由參展攤商自行負擔。 

三、進場建議路線 

 

 
 

 

 

 

第一卸貨點-駁二真愛路段 

第二卸貨點-駁二大義街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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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邊停車場參考資訊如下：  

01.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汽車停車場 

02. ClTY.PARKlNG城市車旅停車場（鹽埕區公園二路） 

03. CITY PARKING 城市車旅停車場（駁二藝術特區） 

04. 寶泰停車場 

05. 俥亭停車場 駁二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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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重要時程表及招商聯絡人 

日期 重要事項 內容說明 

11月 3 日 

(五) 

參展報名截止 

招牌/價目單裁止日 

請填妥 

 表 1、「2023台灣市博會-傳市品牌 好市好食」- 

南區場參展報名表  

 表 2、「招牌/價目表製作單」  

 表 3-2、「電力/冷藏(凍)設備使用申請表」  

將活動報名資料用印正本郵寄予招商聯絡小組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2樓，以郵戳

為準)，並掃描後 mail至 nmgo@cpc.tw 或傳真至 02-

2698-1595，並來電 02-2698-2989轉 02759、03008向

招商聯絡人確認，未完成確認一概不受理。 

*未於期限內完成申請者，恕無法提供該項服務。 

電力/冷藏(凍)設備 

申請截止日 

11月 10日

(五)  

水電/網路設備 

各項費用繳款截止日 

*匯款單據註明申請單位連同申請表掃描後 mail至

nmgo@cpc.tw或傳真至 02-2698-1595，並來電 02-

2698-2989轉 02759、03008向招商聯絡人確認 

*匯款手續費用由參展廠商自行負擔。 

*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恕無法提供該項服務。 

11月 13日

(一) 

攤商位置配置圖 

進場時間表公告日 

*公告攤商位置配置圖及進場時間。 

*發布細部行前須知。 

*為維護各店家權益，請店家密切注意。 

11月 24日

(五) 
攤商進場日 

*攤商進場時間 11/24 16:00 - 20:00 

  *車輛需下貨請至指定卸貨點 

  第一卸貨點-駁二真愛路段 

  第二卸貨點-駁二大義街路段 

11月 25~26日 

(六、日) 
活動日 

*進場時間：09:00-11:00 

*活動時間：11:30-19:30 

11月 26日

(日) 
攤商撤場時間 *11/26(週日) 19:30-20:30攤商撤場完畢 

 招商聯絡人聯繫方式：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柯元植 先生 

電話：02-2698-2989#02759 

傳真: 02-2698-1595 
      電子信箱: 02759@cpc.org.tw 

                    

王思蘋 小姐 

電話：02-2698-2989#03008 

傳真: 02-2698-1595 

電子信箱:03008@cpc.org.tw 

mailto:掃描後mail至nmgo@cpc.tw
mailto:掃描後mail至nmgo@cpc.tw
mailto:掃描後mail至nmgo@cp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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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參展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展出日期及地點的權利，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須變更

展覽日期或地點，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二、所有佈展作業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不得申請加班。 

三、各區之參展單位必須在規定期間內繳交相關申請表單。 

四、各參展單位須全程參與 2天展覽活動，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會場。 

五、應依本活動規劃之開放時間，全程參與擺設攤位展售商品，並提供各項優惠及必要之

數量供民眾選購。 

六、展場內禁止販售菸酒類商品予未滿 18 歲者，如發現以上情形經查證屬實，本單位將

進行第一次勸導，立即要求廠商將違規商品下架；勸導後仍未改善者，本單位得要求立即

停止其展出並列入後續活動拒絕配合攤商。 

七、若提供之電子消費券、餐券或優惠券等之業者須符合《民法》第 725 條、《消費者保

護法》第 18 條及《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之規範，販售餐券及套票者並須確保

契約之履約或提供兌換退費機制，如有消費爭議或違反相關之法律規定，應由販售業者負

擔全部責任，主辦單位不予負擔相關法律責任。本單位若因消費爭議遭消費者求償，所產

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及損失，得向販售業者求償之。 

八、每日活動結束後自行維持攤位清潔，包含桌面及地面，並配合使用垃圾袋，將垃圾集

中於指定之清潔區，切勿將廚餘或廢棄物倒置在水溝及公共空間，現場配置各項硬體請勿

帶走，違者將扣全額保證金。 

九、活動期間廠商應自行負擔重要財物保管之責，本執行單位只負維護攤招場地及其硬體

設施完整之責。 

十、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陳列，本展嚴禁陳列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的展品，如發

現以上情形，經查證屬實，將立即停止其展出；如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因而連帶涉訟時，

該參展單位須負一切賠償責任。本單位亦不接受涉及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等糾紛而尚

未結案的參展單位參展。 

十一、禁止項目 

(一)參展單位在展覽期間，因現場演出以致產生灰塵、惡臭、85 分貝以上噪音、或導致

公共走道壅塞而影響其他參展單位的展示時，本單位得隨時要求修正。 

(二)嚴禁展品及各類標誌遮擋於公共走道；違規者若經通知後仍未改善將強制移除，移除

費用將由參展廠商承擔。 

(三)所有工作人員及承包商嚴禁於施工現場抽煙、吃檳榔、嚼口香糖、喝酒、打赤膊及服

裝不整。 

十二、主辦單位對展區範圍內所有展出內容擁有攝錄影，並利用其內容於宣傳等作業之權

利。 

十三、園區內凡易爆、易燃及其他危險物品、違禁品(含菸品、蠟燭、煙火爆竹等)禁止攜入 

十四、安全及保險 

(一)展覽期間，參展單位對其展品物料及工程設施均應自行派人照料，並視需要自行辦理

保險，如有損失或毀損，本單位不負擔賠償責任。 

(二)展示區內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含佈撤展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管

理不當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財物損失時，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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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單位自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參展單位應加強安全防護措施、並視需要自行向保險公

司投保一般財產險(一般財產險旨在修繕、火災、爆炸、風災、毀損、遭竊等導致的財產

毀損)、公共意外責任險及工作人員的人身保險等。 

十五、現場烹調、試吃規定事項： 

(一)參展廠商如提供試吃，需使用牙籤及免洗餐具，並須依防疫規定執行，應避免參觀者

隨意置放。 

(二)本次活動期間可使用明火，但進退場期間不得用火、瓦斯，活動期間須於用火及瓦斯

之攤位，須配合執行單位於附近擺放滅火設備。 

拾、罰則及查核辦法： 

一、未出席本次活動者或擅自將攤位外借、更換或租讓他人，將取消其後續活動參展資格。 

二、所售商品或服務與原申請不符或優惠折扣不實者，經勸導仍無改善者，將取消其後續

活動參展資格。 

三、未使用垃圾袋，經勸導仍無改善者，將酌收清運費用。 

四、將垃圾或廚餘等隨意丟棄於水溝、路邊或草叢中等公共空間，凡經舉証屬實，若不受

勸導，將酌收清運費用，若受檢舉或稽查，環保局罰金由攤商自行繳納。 

五、攤位佈置任意超出分配範圍或活動時間未結束前自行將攤位內展示商品撤離等情事者，

經勸導仍無改善者，將取消其後續活動參展資格。 

六、活動期間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攤位佈置或停止營業者，經勸導仍無改善者，將取消其

後續活動參展資格。 

七、場地設備若有短少，以購入價格賠償。 

八、檢查小組：本單位於活動期間將派員進行機動檢查，以維持廠商之設攤品質。如有上

列情事，將取消其後續活動參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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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位編號：   號   

表 1、「2023台灣市博會-傳市品牌 好市好食」-南區場參展報名表 

  所屬公有市場或

列管夜市 
 

 
攤位名稱  

  LINE ID  

樂活名攤

年份/星等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E-mail  

聯絡人姓名/職稱         / 營業 

電話 

室內： 

手機： 營業時間  

營業項目(請確實填寫欲帶至現場展示/展售之商品名稱與售價例：風格帽 T 一件 NT.1688。) 

1.                                          2.      

3.                                          4. 

攤位是否需 

使用明火 

□需要 

□不需要，僅使用電器 

  (□電磁爐、□電鍋、□烤箱、□微波爐、□其他            ) 

□皆不需要使用 

是否有行動支付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列出支付工具)  □否 

集客活動 

配合提供 10份 

價值 50 元商品 

品項名稱: 

 

 

(依各區補助材料費用，詳見下方說明) 

舞臺宣傳 

參與調查 
□願意參加           □無法參與 

舞台宣傳活動 

促銷優惠 

(無法參與舞台活

動者免填) 

品項/數量：  

優惠品項：（擇一） 

□特定商品折扣(例:擂茶 7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滿額折扣(例:全店消費滿 200打 8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消費滿額贈(例:購物滿 500贈送客家花布零錢包)_________________ 

□滿額現金折抵(例:全店消費滿千送百、滿 300折 50 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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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展區介紹 ★  

(為維護展區主題性，執行單位統一依攤位現場主要販售商品進行攤位配置) 

各地市集特色區 

(預計招募 30攤) 

本展區不限美食攤位，歡迎各地特色攤位進駐。 

凡於本會場消費之民眾，單筆消費滿百以上即可獲得乙點， 

集滿三點或五點，至服務台經工作人員確認，集滿三點，即可抽取本次活

動限定精美好禮，預計包含2023台灣市博會限定環保袋(市場款/夜市款)

或現場攤位商品兌換券，集滿五點即可兌換【市條大魚-2023台灣市博會

限定悠遊卡】，以提升民眾消費意願以及擴散活動話題討論熱度 

(實際禮品依現場狀況調整，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主題系列專區 

(預計招募 10攤) 

北、中、南三場次各別有主題系列專區，於本區域消費之民眾，皆可投票

支持自己喜愛的攤位美食，並於活動結束後，每場次抽出6位參與投票之

幸運兒，獲得精美活動紀念品乙份。 

【南區場–傳市好味-台灣國飯爭霸戰】 

(各式滷肉飯、肉燥飯、控肉飯或相關符合主題攤鋪) 

●簽章： 

(攤位負責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2年     月     日 

(

請
勿
填
寫) 

受
理
單
位
填
寫 

審 核 

結 果 

是否符合台灣市博會參展商店資格： 

□ 是  □ 否，原因                                  

本單位特此聲明本報名表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 

*所有欄位務必全數填寫，應填未填或未依規定填寫者為不合格，將不予受理。 

 報名辦法 

即日起至 112年 11月 3日(五)前，將活動報名表用印正本郵寄予招商聯絡小組(以郵戳為準)。 

★ 完成報名須繳交資料如下: 

表 1、「2023台灣市博會-傳市品牌 好市好食」-南區場參展報名表 1份 
表 2、「招牌/價目表製作單」 1份 
表 3-2、「電力/冷藏(凍)設備使用申請表」 1份 

★ 招商聯絡小組郵寄資料: 

收件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台灣市博會招商聯絡小組  

連絡電話: 02-2698-2989#02759、03008 

郵寄地址: 221432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號 2樓 

★ 招商聯絡小組客服諮詢服務: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柯先生 

(1)E-mail：02759@cpc.org.tw 

(2)電話： 02-2698-2989#02759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王小姐 

(1)E-mail：03008@cpc.org.tw 

(2)電話： 02-2698-2989#03008 

★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688818 ★ LINE@客服: @249eevow ★ 

mailto:02759@cpc.org.tw
mailto:03008@cp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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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報名成功後，不得修改已填寫之方案。 

(2).申請單位須配合本活動之主題進行展售。 

(3).欲報名攤商須為經濟部列管市場及列管夜市且可提供配合行動支付之市集攤商。 

(4).曾榮獲 111年樂活名攤星級或曾配合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相關行銷活動之攤舖優先

納入。 

(5).願意配合活動提供較多優惠活動配套方案之攤舖優先納入。 

(6).為鼓勵市集攤商踴躍報名參加，並考量北中南交通地域差異，將給予攤商食材費

補助。另同時每攤於活動期間須提供 10 份(價值$50/份)美食或商品給予主辦單

位作為活動行銷，讓民眾免費到各攤位兌換。 

◆北區(基隆、台北、新北、桃園、新竹)補助每攤$4,000/次。 

◆中區(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補助每攤$3,000/次。 

◆南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補助每攤$2,000/次。 

◆東區(宜蘭、花蓮、台東、離島)補助每攤$4,000/次。 

(7).本次活動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8).為維護展區主題性，執行單位統一依攤位現場主要販售商品進行攤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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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招牌/價目表製作單 

 

繳交日期：112年 11月 3日(五)前請參展廠商依以下表格提供攤招與價目表

明細，並在收件期限內 mail至 nmgo@cpc.tw，並來電確認。 
 

攤招 

攤號  

攤位名稱  

所屬公有市場

或列管夜市名

稱 

 

 

價目表 

序

號 

商品名稱 售價 

1.   

2.   

3.   

4.   

5.   

※商品名稱建議能凸顯市集地區或特色為發想，如花蓮原住民一條街乳豬王烤乳豬等。 

※如參展廠商商品品項較多，請以推薦商品為主，最多寫 5項。 

 

 

攤商同意簽章： 

所屬公有市場或列管夜市名稱：                                                 

攤位名稱：                                   

申 請 人：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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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水電/冷藏(凍)設備申請說明 

請參展攤商視需求於 112 年 11月 3日(五)提出並回傳申請表。 

1.水電/冷藏(凍)申請說明 

◎  每攤位已配置基本電力 110V 5A插座*1、110V 15A插座*1供攤位使用。 

◎  每攤提供基本免費冷藏(W50xD50xH60 cm)/冷凍空間(W50xD55xH45 cm)(請擇一)，兩者皆須，

須另行付費。 

◎  照明用電及展品（設備）用電（220伏特或其它特殊規格），一律均須填寫申請表，並依期

限完成申請及繳費。 

◎  參展攤商如遇突發狀況，需在活動期間申請水電，需付原收費之二倍價錢。 

◎  繳費截止日：112年 11月 10 日(週五)繳費截止日前完成匯款繳費(依匯款單日期)，未完成

繳費視同無效申請。 

◎  繳費方式一律採用匯款，請務必於 112 年 11月 10日(週五)繳費截止日前完成匯款 

◎  展出期間如有未經申請，私自接用水電、已申請未按期限繳費者、未依實際用電情形申請用

電量或超載用電者、其它違規及不安全之行為，本單位得行切斷水、電源，不另通知。若因

而造成之相關損失概由參展攤商自行負責。 

◎  各項電器設備耗電量請參閱【電器設備消耗功率參考表】。 

2.電器設備消耗功率參考表（※本表僅供參考，實際消耗功率應以設備標示為 1KW=1000W） 

品名 耗電(瓦) 品名 耗電量(瓦) 品名 耗電量(瓦) 

方型投光燈 300W 筆記型電腦 50~100W 咖啡機 1500W 

一般投光燈 100W 充手機 100W 熱水瓶 1500W 

鹵素燈 50W 電扇 100W 電磁爐 1500W 

日光燈 10~40W 冰箱(家用) 200W 微波爐 1200W 

3. 水電設施收費標準： 

    ◎一般用電：按下列標準收費(請照實申報繳費，如虛報因而停電，本單位不予負責； 

              如須更高馬力數請洽招商聯絡人並另行報價 ) 

 

4. 冷藏/冷凍設備規格說明： 

  ◎本空間為 24小時供電，冰箱位置隨機安排，無法自選位置。 

◎冷藏空間 (一區 W50 D50 H60 cm )。 

◎冷凍空間 (一區 W50 D55 H45 cm)。 

◎自費租賃冷藏/凍空間租金: 1000元/區  

 

冷藏冰箱      /      冷凍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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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電力/冷藏(凍)設備使用申請表 

繳交日期：112年 11 月 3日(五)前傳真予招商聯絡人，並來電確認。 

若無提交本申請表，視為無須另行申請電力及冷藏(凍)設備。 

(A)一般用電 (＊特殊插座/用電需另外計費) (＊2000W以內可提供插座) 

 

(B)電力配置圖 (標示欲施做設備之位置) 

          
 

(C) 冷藏(凍)設備使用申請 

  □本攤位需要冷藏冰箱(一區 W50 D50 H60 cm ) 

□本攤位需要冷凍冰箱(一區 W50 D55 H45 cm) 

□本攤位不需要冷藏/(凍)冰箱 

□本攤位需要冷藏冰箱+冷凍冰箱(需自費，1000元/區) 

 ★本次活動需租賃冷藏冰箱_____區、冷凍冰箱_____區 

 

廠商同意簽章: 

 

所屬公有市場或列管夜市名稱：                                                 

攤位名稱：                        地    址: 

申 請 人：                        發票抬頭: 

電    話：                        發票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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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電力/冷藏(凍)設備租用繳費說明 

請參展攤商視需求於 112年 11月 3日(五)前提出申請並回傳申請表 

1.設備說明 

◎  每一標準攤位基本配備：攤位展架 1式(160*60*200)、長桌 1張(180*60*75h)、 

折疊椅 2張，投光燈 2盞、110V 5A插座*1、110V 15A插座*1，如欲增加設備項目須另申請租借。 

◎  收費方式：依申請租借之項目及數量收取費用。 

◎  申請截止日：112年 11月 3日(五)。 

◎  繳費截止日：112年 11月 10日(五)前完成匯款繳費(憑匯款單日期)，未完成繳費視同無申請。 

◎  未於期限內完成申請或繳費，一概不受理。 

◎  若因延誤未申請，而造成之損失由廠商自行負責。 

◎  展出期間，如有任何違規及不安全行為時，其嚴重者本單位有權制止，並要求停止展出，若

因而造成之相關損失概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 

2. 繳費方式一律採用匯款，請務必於 112年 11月 10日繳費截止日前完成匯款。 

戶    

名 
桔子狐設計有限公司 

銀    

行 
臺灣企銀 新店分行（銀行代號：050） 

匯入

帳號 
025-1211-2539 

附註 

1.匯款單據請註明申請單位後掃描後 mail 至 nmgo@cpc.tw 或傳真

至 02-2698-1595，並來電 02-2698-2989 轉 02759 向招商聯絡人確

認(服務時間周一~五 09:00-17:00) 

2.如有匯款手續費，由參展廠商自行負擔。 

 

 

 

mailto:掃描後mail至nmgo@cpc.tw

